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作業要點

花蓮港務局民國92年7月3日花港秘字第09200053430號函訂定

花蓮港務局民國94年9月29日花港秘字第09400073770號函第1次修正

花蓮港務局民國95年4月11 日花港秘字第09520024620號函第2次修正
花蓮港務局民國95年5月 8 日花港秘字第09520032040號函第3次修正
1、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以下簡稱本局）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為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以下簡稱閱覽）有關本局政府資訊或卷宗之相關事項，訂定本作業要點。

2、 本局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程序：

(一)申請人資格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本局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二)申請限制：本局對前款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
1、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2、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3、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4、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5、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三)前款第二目及第三目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四)申請方式：
1、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者，應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1），並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委任代理人申請，應另提出委任書（格式如附件2）。

2、本局受理申請案件，應自收受申請書起15日內為准駁，並依下列各款規定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雙掛號方式通知申請人（格式如附件3）： 

(1)經核准閱覽者應載明閱覽時日及處所。

(2)經同意付予資料應附收費標準及所申請之政府資訊或卷宗之   影本。

(3)駁回申請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3、前項准駁之時限，必要時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不得逾15日，如涉及收費，應將收費標準告知。
(五)收費標準及方式：

1、本局已印製完成之政策宣導品（含文書、錄影帶、光碟）、允許下載之網站電子檔，免予收費。除前述資料外，得予收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1)已定售價者：依所定之售價收費。

　(2)未定售價者：依檔案管理局93年6月16日所發布「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收費（收費標準如附件4、附件4之1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2、收費方式：申請人以現金至本局出納科繳費。

3、 申請人應依本局指定時間到達指定處所，經本局業務主管單位核驗身分證明文件及本局通知書，於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登記簿（格式如附件5）上簽名或蓋章，於繳納費用，並簽署同意書（格式如附件6），保證遵守規定後，向本局承辦單位人員洽閱政府資訊或卷宗。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本局得拒絕提供閱覽。

四、申請人閱畢後應於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清單上簽名或蓋章（格式如附件7），並將原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交還本局承辦人員點收。

五、申請人欲撤回申請或無法於指定時間到達指定處所，至遲應於屆期前一日通知本局，但不可歸責於當事人或其他特殊原因者，不在此限。

六、申請人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每次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有正當理由者，得延長半小時。

七、同一案件申請閱覽次數以1次為限，但經審酌確有正當理由者，得准予續閱。

八、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者，應依本局指定時間、處所為之，並遵守下列事項：

(1) 不得將政府資訊或卷宗攜出閱卷處所。

(2) 對於政府資訊或卷宗不得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污損、竊取或作其他記號。

(3) 政府資訊或卷宗不得拆散、重組，應照原狀存放。

(4) 政府資訊或卷宗不得私自拷貝、抄錄。

(5) 不得有喧嘩或其他妨礙秩序之行為。

(6) 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刀片、墨汁、修正液等易污損政府資訊、卷宗之物品。

(7) 不得進入本局檔案作業處所。

本局人員如發現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立即制止，並終止其閱覽行為，並紀錄之；如情節重大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九、本要點經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受理人民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申請書

	申

請

人
	姓名

(或法人、團體名稱)
	(簽名或蓋章)
	□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或立案證號、國籍及護照號碼)
	
	性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設籍或通訊地址(或事務所、營業所)
	

	
	聯絡電話
	

	代理人
	請附委任書

	閱覽資料內容要旨及案件文號
	

	請求提供之件數
	

	用   途
	

	釋明閱覽之法律上利益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申請人如為法人、團體或外國人時，姓名欄應記明名稱及代表人或管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欄應記明立案證號或護照號碼；地址欄應記明事務所或營業所。
附件2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受理人民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委任書
	姓名或名稱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受

任

人
	
	
	
	
	


為委任人            請求閱卷案，茲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代理閱卷。

此  致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委任人              印

受任人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3

核准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通知書

駁回
發文日期及文號：
	申請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主 旨
	（核准格式）

台端請求提供００００資訊乙案，請於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至本部總務司出納科繳納所需費用新台幣００元後，再持憑收據至本部０００(單位)向承辦人０００領取重製品。請  查照。

（駁回格式）
台端請求提供           資訊乙案，礙難照准，請  查照。



	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副本抄送：(原承辦單位)

附註：(發文時本部分省略)

1、 相對人如為法人、團體或外國人時，姓名欄應記明名稱及代表人或管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欄應記明立案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地址欄應記明事務所或營業所。

2、 申請人資格條件請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4

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90年12月12日檔案管理局檔秘字第0002054-7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3年6月16日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09300046581號令修正
第1 條 本標準依檔案法第二十一條及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2 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標準之規定收費。
第3條 閱覽、抄錄機關檔案，每二小時收取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算。

閱覽、抄錄國家檔案，免收費。
第4條 複製檔案，依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超連結）收費。
第5條 複製檔案，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以實支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新臺幣五十元。
第6條 本標準所定之規費，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7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4-1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檔案外觀型式
	複製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以新臺幣計價)
	備　　註

	紙張
	影印機黑白複印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標準五倍計價。

	
	
	A3尺寸
	每張三元
	

	圖像
	翻拍
	3X5吋
	每張八十元
	圖像原件翻拍以未有現成圖像電子檔者為限。

	
	
	4X6吋
	每張一百元
	

	
	
	5X7吋
	每張一百五十元
	

	
	
	8X10吋
	每張一百八十元
	

	
	
	10X12吋
	每張六百元
	

	
	
	11X14吋
	每張七百五十元
	

	
	
	16X20吋
	每張九百元
	

	電子檔案
	紙張黑白列印輸出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二元
	1.電子檔案係指圖像檔及文字影像檔。

2.紙張列印輸出如為彩色列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標準五倍計價；相紙黑白、彩色列印輸出之收費標準相同。

3.電子儲存媒體離線交付費用不含儲存媒體本身之費用。

	
	
	A3尺寸
	每張三元
	

	
	相紙列印輸出
	A4（含）尺寸以下
	每張三十元
	

	
	
	B4（含）尺寸以上
	每張六十元
	

	
	電子郵件傳送
	檔案格式由機關自行決定
	換算成A4頁數，每頁二元
	

	
	電子儲存媒體離線交付
	
	
	

	微縮片
	影印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三元
	

	
	
	A3尺寸
	每張五元
	

	
	16mm捲片複製
	重氮片
	每捲四百元
	

	
	
	銀鹽片
	每捲八百元
	

	
	35mm捲片複製
	重氮片
	每捲七百五十元
	

	
	
	銀鹽片
	每捲一千五百元
	

	
	單片複製
	重氮片
	每片五十元
	

	
	
	銀鹽片
	每片一百五十元
	

	
	
	氣泡片
	每片三十元
	

	錄音帶
	拷貝
	三十分鐘帶
	每卷九十元
	錄音帶複製各項計價標準不含空白帶本身之費用。

	
	
	三十一分鐘至六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二十元
	

	
	
	六十一分鐘至九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八十元
	

	
	
	九十一分鐘以上
	每卷二百元
	

	錄影帶
	拷貝
	三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元
	錄影帶複製各項計價標準不含空白帶本身之費用。

	
	
	三十一分鐘至六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五十元
	

	
	
	六十一分鐘至九十分鐘帶
	每卷二百元
	

	
	
	九十一分鐘以上
	每卷二百五十元
	


附件5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登記簿

	指定

日時
	案        由
	申請

項目
	申請人

簽  章
	承辦單位/

承辦人
	核准文號
	備考

	
	
	
	
	
	
	

	
	
	
	
	
	
	

	
	
	
	
	
	
	

	
	
	
	
	
	
	

	
	
	
	
	
	
	

	
	
	
	
	
	
	


附件6

同 意 書

本人已就「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受理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及卷宗作業要點」，閱卷完畢，充分瞭解其內容，並保證遵守規定，如有違反，願依該要點規定辦理並負法律責任。

姓　　　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7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清單

	案  由
	

	
	時間
	宗數
	頁數
	證物或附件

	交

付
	年

月

日
時
	
	
	

	
	申請人或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卷
	
	
	

	
	
	
	

	宗
	
	
	

	申

請項目
	
	
	
	
	承辦人收回卷宗

	
	閱

覽
	抄

錄
	影

印
	攝

影
	年   月   日   時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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